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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年度新修訂使管法令及
重要函釋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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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單位：使用管理科
簡 報 人：李嘉哲 股長
簡報日期：112年12月14日



簡報大綱

 新法令或函釋說明

 常見問題及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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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使用相關新訂法令或函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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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使用相關新訂法令或函釋
 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

 最後修正日期(111.3.2)

 增訂建築物申請變更使用須增設停車空間於鄰地空地
時，其鄰地所有權人得出具附有期限之土地使用權同
意書，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建築機關應發給附有相應
期限之變更使用執照或核准變更使用文件。(第九條)
 參照司法院釋字第七七六號解釋文

 變更使用執照標註期限，逾期失其效力。

 未具期限，鄰地或執照申請人得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解除套繪或
依民事判決決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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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使用相關新訂法令或函釋
  桃園市建築物裝飾性構造物設置要點

 (本處建照科) (112.9.1)
 辦理變更使用執照時，應符合裝飾柱、裝飾板、空調室外機專用板
、透空格柵、複層外殼及無壁體花架，得免計入建築面積及各層樓
地板面積。但超出部分納入建築面積及各層樓地板面積檢討，或經
桃園市建造執照預審小組審議通過者不在此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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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使用相關新訂法令或函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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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土署112.2.3函
社區式長照機構建築物類組認定疑義：

函釋重點：
申請案如設於地面一層面積在500平方公尺
以下，或申請案僅設於二層至五層之「任一
層」面積在300平方公尺以下，該「任一層
」為單一使用，且樓梯寬度1.2公尺以上、
分間牆及室內裝修材料符合建築技術規則現
行規定者，其使用類組歸屬H-2組。
設立許可範圍逾上開規模或於同一幢建築物
內再設立另間社區式長照機構時，依上開規
定之意旨，其使用類組應歸屬H-1組。



變更使用相關新訂法令或函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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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112.3.24函
修正變更使用執照C22-1表



變更使用相關新訂法令或函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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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處112.5.23函
本市自助儲物空間規定如下。

發佈重點：
依都市計畫施行細則第14條，不得設置於
住宅區，但其設置地點面臨十二公尺以上
道路，申請設置之總樓地板面積未達1,000
平方公尺，且樓層限於地面上第一層及地
下一層，並設有獨立出入口者，不在此限
。......」。
樓地板面積未達500平方公尺之一般零售場
所」，認屬G3類組；倘樓地板面積達500平
方公尺以上者，認屬C2類組。



變更使用相關新訂法令或函釋
本處112.8.23函

因昇降設備變更辦理變更使用執照。

發佈重點：

電梯許可證改與變更使用執照合格證一
併核發。

如未變更其他項目及消防設備，於第一
階段(許可證)時應先行會簽本府消防局
，取得免辦理消防竣工查驗之意見，再
行辦理第二階段(合格證)，以節省時間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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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使用相關新訂法令或函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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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土署112.8.30函

變使辦法第八條之疑義。

函釋重點：

涉及建築法第73條第2項所稱之應辦理區
劃之空間新增或減少，須辦理變更使用
執照。



變更使用相關新訂法令或函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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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土署112.10.11函
無障礙車位採機械式昇降設備疑義
。

函釋重點：
依103年6月12日營署建管字第
1030033997號函示：「……行動不
便者如單獨行動，因汽車升降機未
設置相關無障礙設施功能，易有操
作及安全疑慮……，故不宜由汽車
用升降機進出停車場通達無障礙停
車位。……」



變更使用相關新訂法令或函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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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土署112.10.31函
原供公眾建物他棟化得否免設置無
障礙疑義。

函釋重點：
6層樓以上集合住宅(供公眾使用之
建物)整棟建築物屬應設無障礙就
不能再以他棟化檢討面積而免設置
。



變更使用相關新訂法令或函釋(教育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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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112.2.16會簽意見

函釋重點：
補習班不得藉由串連教室，規避走
廊寬度檢討。



變更使用相關新訂法令或函釋(教育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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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函釋及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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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函釋及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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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府農業局111.10.21函
農業設施原用途變為其他農業設施
用途是否須辦理變更使用。

函釋重點：
無須辦理變更使用執照。



重要函釋及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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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府102.1.15函
甲、乙建築用地做旅館使用疑義。

函釋重點：
本市於102年已開放申請設立。



重要函釋及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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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109.5.4函
昇降設備垂直區劃疑義。

函釋重點：
倘貫通技術規則第79之1以外用途者
，仍應依第79之2規定區劃分隔。



常見問題及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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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及宣導
 桃園市建築物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案違章建築處理原則

 屬A1、B1、B2、B3、B4、D1、D5、F2、F3、H1等類組於申請時有以
下情況：

一. 地面層出入口有阻礙或封閉，違反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（以下簡稱本編）第九十條、
第九十條之一規定之出入口寬度者（不包括遮雨棚架等無礙逃生之設施）。

二. 屋頂避難平台違反本編第九十九條避難面積之違章建築，應拆除部份違章建築使其避難面積達
建築面積二分之一，如以走道連接屋頂避難平台者，走道有效寬度須大於樓梯寬度；以無開口
之防火牆及防火樓版區劃為他棟建築者，屋頂避難平台得僅就該棟檢討。但申請範圍位於地面
層、地下層或三樓以下與地面層同屬一戶，可經由該戶室內梯通達避難層逃生者，免檢討此項
。

三. 直通樓梯範圍內有阻礙本編第三十三條樓梯寬度之違章建築者。但得不經由直通樓梯而直接避
難逃生者，免檢討此項。

四. 變更使用範圍其內外牆裝飾物封閉開口或緊急進口，影響避難逃生及消防救災者。

五. 防火間隔或防火巷內有違章建築者。但經檢討改善能符合本編第一百一十條、一百一十條之一
者，免檢討此項。

六. 依法留設之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，增設外牆或門窗等妨礙通行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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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及宣導
 室內裝修板材設置於外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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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及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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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102.4.17函
安全梯整做為之。

函釋重點：
如主旨。



常見問題及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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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及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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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篇第88
條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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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

感謝聆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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